臺東縣海端鄉公所115年補助農業產銷班作業要點
                        111年1月7日海鄉農觀字第1110000387號函頒
                                              112年2月14日海鄉農觀字第1120001891號函頒

                                              114年2月19日海鄉農字第1140002210號函
                                              114年12月20日海鄉農字第1140018264號函
一、海端鄉公所(以下稱本所)為促進本鄉農業發展，有效改善農民之生活品質，特 

    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 
本鄉內合法立案及領有統一編號之農業產銷班。
三、補助經費之使用規定及範圍：
   (一)受補助之班員需為設籍於本鄉且在本鄉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農民。
   (二)補助項目及基準如附表一。
   (三)補助金額依全班實際耕作總面積計算區分為：
1.慣行農法：長期作物每公頃補助2萬元整。
            短期作物每公頃補助2萬元整。 

2.友善耕作證明：每公頃補助3萬元整。
3.有機認證：每公頃補助6萬元整。
各班最高申請40萬元整，耕作面積不足20公頃者，按比例計算。
   (四)補助金額不得超過原始憑證(發票)之三分之二(小數點四捨五入)。
   (五)每班申請人數至少3人。

   (六)本鄉補助總金額依鄉內編定預算核定，若超出預算額度，依各班補助比例

減少。

(七)補助經費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八)補助金額經本所核定後有關後續金額分配事宜，由本所依各農業產銷班班
級會議決議辦理。
(九)各產銷班人員名冊須妥善整理完備，如班員已無經營管理、現地已無該作
物或班員已歿，請於發生日一年內至轄區農會作名冊調整，倘經審查後有
以上情形之產銷班，不予核定。
   四、申請方式：
   (一)申請時間：經本所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函知各產銷班，產銷班應於4月30
日前將下列申請文件函送本所農業課彙整憑辦。
(二)申請文件：

1.農業資材補助計畫(含計畫目標、歷年執行成果、擬申請購買資材項目及
經費概算，並蓋班長及負責人之印章)。
2.經營計畫(各班員耕地種植面積、地號及班員耕作作物期程供本所查核)。
3.該年度資材補助計畫之班會會議紀錄。
4.該產銷班之班級公約。
5.土地使用同意書等相關合法文件。
五、審查小組：
   (一)由鄉長遴選適任人員3-5人組成審查小組，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
   (二)召集人差假時，由出席委員互推派一人代理之，出席委員需達委員總額二
分之一(含)以上方得召開審查會議。

   (三)審查小組應就申請案件作成下列決議：

1.補助額度作明確之建議。


2.其他建議事項。
六、審查方式：

   (一)審查時間：本所應於收件截止日起30日內辦理審查會。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請案件不予受理。

       1.曾核定補助之產銷班逾期尚未完成核銷者。

       2.曾核定補助之產銷班，執行計畫有虛偽不實或執行績效不彰之情事者。

       3.已逾期限送件者。

       4.前一年度考核成績丙等及連續二年乙等者。

   (三)初審：採書面及參照現地查核紀錄審查(承辦單位至各申請產銷班現地查核
             是否與報送之申請資料相符)，俟承辦單位將各產銷班申請資料及查
             核紀錄彙整後，召開審查會由本所審查小組辦理審查；如有需補正之
             部分，作成會議紀錄後，函發產銷班辦理補正，補正期限以7日為限
             ，完成後函知各產銷班通知初審結果。
   (四)複審：請各產銷班於初審結果文到 14日內提出修正及異議，僅一次為限。
俟修正資料彙整後交由審查小組進行複審，完成後即為本年度核定金
額，函知各產銷班。

   (五)核定之經費額度應限定其支用範圍或支出用途、執行期限，如有違反者，本
所不予補助或追回相關經費。
七、審查標準：

    (一)評分比例：滿分為100分，審查小組依下列項目配分

1.現地勘查30分(由承辦單位填寫)
 2.文件完整性20分
3.整體組織運作現況20分
4.執行效益或歷年成果20分
5.計畫內容可行性10分
並依評分結果核定補助金額。

    (二)評分未達80分者不予補助。
(三)各班所提耕作地號及面積須確實，若提報面積多於現勘面積達3公頃以上
者，每超出1公頃酌減總核定補助額1萬元，不足1公頃者依比例計算至
整數金額。
8、 到貨查驗：
(一)為落實本辦法，本所確實執行肥料到貨查驗工作，受補助產銷班於肥料運
到前三日填具「購肥暨交貨明細表」(附表2)，分別傳真或逕送至本所，聯繫本所辦理查驗工作。 
(二)查驗工作時應拍照存證，確實核對購肥數量是否符合計畫規定，並填妥查
驗紀錄表(附表3)，該紀錄將作為來年輔導推廣之參考。
(三)完成現場查驗後，產銷班填具領據及印領清冊，連同購買肥料證明（以發
票為原則）等相關資料(如要點九)，送本所申請核撥補助款。

九、核銷方式：

    (一)金額經核定後，各產銷班應依核定函送達後1個月內或本所於本年度經費
        結算前及關帳前函送核銷文件，逾期視同放棄。
    (二)核銷時應具備文件
1.審核通過後之計畫書。
2.領據。
3.印領清冊

4.原始憑證(發票或收據正本)。
5.成果報告(含照片)。
6.產銷班存摺影本。
7.統一編號配號通知單。
8.核定公文影本
9.資材不得轉讓及轉賣之切結書。
    (三)逾時送件或缺件不補處理方式：本所取消該年度該產銷班資材補助金額並
        列為來年度之參考紀錄。

    (四)各補助案件結案以一次核銷為準，若實際支用金額未達原核定金額，按實
        際支用數核發補助金額，並不得再申請剩餘款。

    (五)受補助單位應將相關單據、資料影印乙份留存二年，俾利審計機關或本所
        查核。

附表1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農業產銷班資材補助基準表
	編號
	補助項目
	額度、基準
	列管年限
	項目說明
	備註

	1
	肥料
	三分之二
	無
	化學肥料、有機肥料、液態肥料等
	需符合合格廠商出場

	2
	防治資材
	三分之二
	無
	化學防治、生物防治等各種防治資材
	依植物保護手冊建議用藥

	3
	生產設備及資材
	三分之二
	1年
	防蟲網、防風網、栽培網、塑膠布、引水管線、水桶、竹籃、錏管、木條、竹竿、灌溉、灑水等各種生產資材。
	設施及資材以無固定基礎臨時設施為主。

	4
	種苗
	三分之二
	無
	種子、秧苗、菜苗、果樹苗等各類作物種苗
	


附表2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補助農業產銷班購貨及交貨資料明細表

執行單位：海端鄉公所                                               填表日期：114年   月     日

	購肥基本資料
	交 貨 資 訊

	受補助單位名稱
	購肥數量
（公噸）
	交貨日期/時間
	交貨項目
	交貨數量
（公噸）
	交貨查驗或集合地點
	聯絡人及電話

	
	　
	
	
	　
	 
	

	　
	　
　
	　
	　
	　
	　
	

	　
	　
　
	　
	　
	　
	　
	　

	　
	　
　
	　
	　
	　
	　
	　

	　
	　
　
	　
	　
	　
	　
	　

	　
	　
　
	　
	　
	　
	　
	　


請於交貨前3日，將本表分別傳真至海端鄉公所，並於傳真後另以電話確認。

填表人：                             聯絡電話：
附表2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補助農業產銷班查驗紀錄表  
查驗單位：海端鄉公所　　
	查驗

日期
	受查驗

單位
	代表人
	施用面積（公頃）
	購用肥料數量

（公噸）
	資材品目
	購肥數量是否符合
	受查驗單位代表

簽名
	查驗人員簽名
	會同查驗人員簽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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